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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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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确认意见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华慧能源、股份公司、公

司、本公司 
指 湖南华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慧有限、有限公司 指 湖南华慧新能源有限公司 

艾华控股 指 湖南艾华控股有限公司，曾用名湖南艾华投资有限公司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特别说明：本说明中所列出的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本说明中所列示的相关单

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4-1-3-3 

湖南华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

情况作出说明。 

华慧能源的前身为湖南华慧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

2015 年 9 月 29 日，经益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华慧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现将本公司自 2010 年设立至本说明出具之日的股本演变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自设立以来历次股权变更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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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公司阶段公司股本演变情况 

（一）2010 年 12 月，华慧有限成立 

公司的前身华慧有限由艾华控股、顾慧军、汤炳文、段荣生、周均、廖福宁、

余劲平、张勇君、孙建军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共同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5,500.00 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2010 年 12 月 20 日，益阳资元天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益资

元天台会所专验字（2010）第 533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0 年 12 月 20

日，有限公司已收到艾华控股、顾慧军、汤炳文、段荣生、周均、廖福宁、余劲

平、张勇君、孙建军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650.00 万元，

均为货币出资。2010 年 12 月 24 日，益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核发了注册

号为 43090000003746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20 年 7 月 21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7924 号”《湖南华慧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复核报告》，确认本次验资情况与益阳资元天台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益资元天台会所专验字（2010）第 533 号”《验资

报告》一致。 

华慧有限设立时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艾华控股 2,475.00  45.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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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2 顾慧军 1,306.25 23.75 货币 

3 汤炳文 495.00 9.00 货币 

4 段荣生 412.50 7.50 货币 

5 周  均 302.50 5.50 货币 

6 廖福宁 151.25 2.75 货币 

7 余劲平 151.25 2.75 货币 

8 张勇君 151.25 2.75 货币 

9 孙建军 55.00 1.00 货币 

合计 5,500.00 100.00 - 

（二）2011 年 11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10 月 11 日，华慧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艾华控股

将其持有的华慧有限中 1,100.00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出资 330.00 万元）转让

给股东顾慧军。 

2011 年 11 月 9 日，艾华控股与顾慧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艾华控股将

其持有的 2,475.00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出资 742.50 万元）中的 1,100.00 万元

出资额（其中实缴出资 330.00 万元）转让给股东顾慧军，转让价格为 330.00 万

元。 

2011 年 11 月 9 日，益阳市工商局向华慧有限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华慧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顾慧军 2,406.25 721.875 43.75 货币 

2 艾华控股 1,375.00 412.50 25.00 货币 

3 汤炳文 495.00 148.50 9.00 货币 

4 段荣生 412.50 123.75 7.50 货币 

5 周均 302.50 90.75 5.50 货币 

6 廖福宁 151.25 45.375 2.75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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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余劲平 151.25 45.375 2.75 货币 

8 张勇君 151.25 45.375 2.75 货币 

9 孙建军 55.00 16.50 1.00 货币 

合计 5,500.00 1,650.00 100.00 - 

（三）2012 年 5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4 月 18 日，华慧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余劲平将

持有的公司 151.25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出资 45.375 万元）转让给股东顾慧军，

转让后未缴足部分由顾慧军按照华慧有限章程按时缴付，股东孙建军将持有的公

司 55.00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出资 16.50 万元）转让给股东顾慧军。 

2012 年 4 月 20 日，余劲平与顾慧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余劲平将持有

的华慧有限 151.25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出资 45.375 万元）转让给股东顾慧军，

转让价格为 45.375 万元；孙建军与顾慧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孙建军将持

有的华慧有限 55.00 万元出资额（其中实缴出资 16.50 万元）转让给股东顾慧军，

转让价格为 16.5 万元。 

2012 年 5 月 18 日，益阳市工商局向华慧有限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华慧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顾慧军 2,612.50 783.75 47.50 货币 

2 艾华控股 1,375.00 412.50 25.00 货币 

3 汤炳文 495.00 148.50 9.00 货币 

4 段荣生 412.50 123.75 7.50 货币 

5 周均 302.50 90.75 5.50 货币 

6 廖福宁 151.25 45.375 2.75 货币 

7 张勇君 151.25 45.375 2.75 货币 

合计 5,500.00 1,65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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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3 年 12 月，减少注册资本至 1,650.0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3 日，华慧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由 5,500.00 万元减少至 1,650.00 万元。减少的注册资本由股东按照认缴的出资比

例相应减少，即减少的注册资本为股东认缴但尚未实际出资到位的部分。 

2012 年 12 月 4 日，华慧有限在《益阳日报》刊登减资公告。为完成减资，

华慧有限后续编制了财产清单及资产负债表，其中资产负债表经益阳资元天台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益资元天台会所审字（2013）第

389 号”的《审计报告》。 

2013 年 12 月 10 日，益阳资元天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编号

为“益资元天台会所验字（2013）第 D12-71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3

年 12 月 8 日，华慧有限已减少注册资本 3,850.00 万元，其中，顾慧军减少出资

1,828.75 万元，艾华控股减少出资 962.50 万元，汤炳文减少出资 346.50 万元，

段荣生减少出资 288.75 万元，周均减少出资 211.75 万元，廖福宁减少出资 

105.875 万元，张勇君减少出资 105.875 万元。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1,650.00 万

元，实收资本为 1,650.00 万元。 

2013 年 12 月 19 日，华慧有限完成上述减资事宜的工商登记，取得新的《营

业执照》，注册资本变更为 1,65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1,650.00 万元。 

2020 年 7 月 21 日，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业字[2020]37924 号”《出

资复核报告》，经天职国际审验，截至 2013 年 12 月 8 日止，华慧有限已减少注

册资本人民币 3,850.00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50.00 万元，变更后

的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650.00 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华慧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顾慧军 783.75 783.75 47.50 货币 

2 艾华控股 412.50 412.50 25.00 货币 

3 汤炳文 148.50 148.50 9.00 货币 

4 段荣生 123.75 123.75 7.5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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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5 周均 90.75 90.75 5.50 货币 

6 廖福宁 45.375 45.375 2.75 货币 

7 张勇君 45.375 45.375 2.75 货币 

合计 1,650.00 1,650.00 100.00 - 

华慧有限在减资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对减资事项进行了公告，未在

十日内通知债权人，程序上存在瑕疵，但在公告发出后四十五日内，未有债权人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本次减少的是股东未实缴出资部分对应的注册

资本，公司净资产未发生变化。本次减资系各股东同比例减资，已经当时全体股

东一致同意。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公司确认，华慧有限股改前所有的债权债务均由公司

承继，不存在本次减资前债权人债务未获清偿的情形。 

2021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慧军就本次减资出具承诺：如因历

史上减资瑕疵致使公司向相关债权人最终承担赔偿责任或涉及诉讼、仲裁和行政

处罚的，本人自愿承担一切经济后果和损失。 

公司或相关股东未就减资程序瑕疵受到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及本

次发行的法律障碍；在公司减资公告发出后四十五日内，未有债权人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且本次减少的是股东未实缴出资部分对应的注册资本，公

司净资产未发生变化，未损害债权人利益，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五）2014 年 5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4 月 28 日，华慧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通过决议，同意股东周

均将持有的公司 90.7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股东顾慧军。 

2014 年 5 月 1 日，周均与顾慧军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周均将持有的公

司 90.7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股东顾慧军，转让价格为 92.956 万元，定价依据以协

商确定。以上转让价款已结清，不存在潜在股权纠纷。 

2014 年 5 月 21 日，益阳市工商局向华慧有限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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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完成后，华慧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顾慧军 874.50 874.50 53.00 货币 

2 艾华控股 412.50 412.50 25.00 货币 

3 汤炳文 148.50 148.50 9.00 货币 

4 段荣生 123.75 123.75 7.50 货币 

5 廖福宁 45.375 45.375 2.75 货币 

6 张勇君 45.375 45.375 2.75 货币 

合计 1,650.00 1,650.00 100.00 — 

（六）2014 年 11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9 月 15 日，华慧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通过决议，同意股东廖

福宁将持有的公司 45.37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股东顾慧军。 

2014 年 11 月 6 日，廖福宁与顾慧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廖福宁将持有

的公司 47.92625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股东顾慧军，转让价格为 47.93 万元，定价依

据以协商确定。以上转让价款已结清，不存在潜在股权纠纷。 

2014 年 11 月 6 日，益阳市工商局向华慧有限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华慧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顾慧军 919.875 919.875 55.75 货币 

2 艾华控股 412.50 412.50 25.00 货币 

3 汤炳文 148.50 148.50 9.00 货币 

4 段荣生 123.75 123.75 7.50 货币 

5 张勇君 45.375 45.375 2.75 货币 

合计 1,650.00 1,650.00 100.00 — 

（七）2014 年 11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4,000.00 万元 

2014 年 11 月 3 日，华慧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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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由 1,650.00 万元增至 4,000.00 万元，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其中顾慧军新

增注册资本 1,310.125 万元；艾华控股新增注册资本 587.50 万元；汤炳文新增注

册资本 211.50 万元；段荣生新增注册资本 176.25 万元；张勇君新增注册资本

64.625 万元。 

2014 年 11 月 17 日，益阳资元天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编号

为“益资元天台会所验字（2014）第 139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4

年 11 月 17 日，华慧有限已经收到股东顾慧军、艾华控股、汤炳文、段荣生、张

勇君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缴出资）合计 2,350.00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 2,350.00

万元。 

2014 年 11 月 20 日，益阳市工商局向华慧有限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2020 年 7 月 21 日，天职国际出具“天职业字[2020]37924 号”《出资复核

报告》，经天职国际审验，股东用于认购本次增资的出资已经到位。 

本次增资完成后，华慧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顾慧军 2,230.00 2,230.00 55.75 货币 

2 艾华控股 1,000.00 1,000.00 25.00 货币 

3 汤炳文 360.00 360.00 9.00 货币 

4 段荣生 300.00 300.00 7.50 货币 

5 张勇君 110.00 110.00 2.75 货币 

合计 4,000.00 4,000.00 100.00 - 

三、2015 年 9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5 年 8 月 10 日，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以全体股东为发起人，

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将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14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审亚

太审字（2015）02034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有限公司的

净资产为 40,079,518.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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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30 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湖南华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协议》，以有限公司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账面净资产 40,079,518.66 元，

按照 1.0019879665:1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 4,000.00 万股，余额 79,518.66

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金。 

2015 年 9 月 15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审

亚太验字（2015）020543 号”《验资报告》。同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同意整体变更有关议案。2015 年 9 月 29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

记。 

2020 年 7 月 21 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7924 号”《湖南华慧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复核报告》，确认本次验资情况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审亚太验字（2015）020543 号”《验资报告》一

致。 

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顾慧军 2,230.00 55.75 净资产折股 

2 艾华控股 1,000.00 25.00 净资产折股 

3 汤炳文 360.00 9.00 净资产折股 

4 段荣生 300.00 7.50 净资产折股 

5 张勇君 110.00 2.75 净资产折股 

合计 4,000.00 100.00  

公司报告期外以前年度存在通过个人卡代收货款、代付成本及费用的情况。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补计报告期外收入、成本及费用，

补缴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个人

所得税与滞纳金。 

根据天职国际对股改净资产调整出具的《前期差错更正对股改基准日净资产

影响的说明》（天职业字[2021]15888-5 号），前述会计差错更正调增股改净资产

15,600,730.61 元，增加自未分配利润转增的资本公积 15,600,730.61 元，不存在



4-1-3-12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导致股改净资产低于股本的情形。 

2021 年 12 月 20 日，沃克森出具《湖南华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其净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追溯评估报告）》（沃

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2250 号），对公司该时点经调整后的净资产进行了追

溯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为 5,568.02 万元，评估值为 5,784.36 万元。 

四、股份公司在股转系统挂牌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取得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南华慧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413

号），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完成首次信息披露，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正式在股转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证券简称“华慧能源”，证券代码“835895”，转让方式为

协议转让。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原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股票改为采取集合竞价转让方式进行转让。 

挂牌期间，公司不存在受到股转公司处罚的情况。 

2018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取得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湖南华慧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终止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8]2531 号），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终止在股转系统挂牌。 

五、股份公司设立后的股权变动情况 

（一）2018 年 12 月，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经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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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慧军、艾华控股、汤炳文、段荣生、张勇君、张建国、徐庆、徐建军等共 38

名对象定向发行 500.00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5.00 元/股。 

2019 年 1 月 18 日，天职国际出具“I3TEE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进

行了审验，确认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止，公司已收到增资总额 2,500.00 万元，

其中：人民币 500.00 万元计入股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8 年 12 月 27 日，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华慧能源本次变更。本

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顾慧军 2,275.35 50.56 

2 艾华控股 1,045.00 23.22 

3 汤炳文 376.20 8.36 

4 段荣生 313.50 6.97 

5 张勇君 114.95 2.55 

6 张建国 83.00 1.84 

7 徐  庆 81.00 1.80 

8 徐建军 25.00 0.56 

9 顾新生 20.00 0.44 

10 何雪飞 20.00 0.44 

11 郑小耿 20.00 0.44 

12 徐  虹 12.00 0.27 

13 顾  鹏 10.00 0.22 

14 赵德永 10.00 0.22 

15 熊  星 10.00 0.22 

16 汤建新 6.00 0.13 

17 金  雷 6.00 0.13 

18 蒋乐平 6.00 0.13 

19 江  华 6.00 0.13 

20 顾善华 6.00 0.13 

21 涂林亮 6.0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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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  华 6.00 0.13 

23 贺  喜 6.00 0.13 

24 袁樟生 6.00 0.13 

25 吴涪兵 6.00 0.13 

26 张  猛 3.00 0.07 

27 杨  蔚 3.00 0.07 

28 刘阳集 3.00 0.07 

29 陈清泉 3.00 0.07 

30 曹建科 2.00 0.04 

31 朱志才 2.00 0.04 

32 喻常瑛 2.00 0.04 

33 赵  辉 1.00 0.02 

34 余  浩 1.00 0.02 

35 宋  伟 1.00 0.02 

36 钟  阳 1.00 0.02 

37 谢艳珍 1.00 0.02 

38 刘军明 1.00 0.02 

合计 4,500.00 100.00 

徐建军作为公司员工认购的 25.00 万股股份中，有 10.00 万股系代颜耀凡持

有，代持的原因为徐建军认购 25.00 万股股份有一定的资金压力，颜耀凡系徐建

军朋友，非公司员工，不具备入股资格但有意投资。 

公司了解到上述股份代持事项后，要求徐建军对股份代持情形予以清理。

2020 年 12 月，颜耀凡与徐建军签署《解除股份代持暨股份转让协议书》，颜耀

凡将其所持公司的 10.00 万股股份转让给徐建军，解除股份代持。双方关于股份

代持及解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2019 年 10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10 月 25 日，赵辉与顾慧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赵辉将其持

有的华慧能源 1.00 万股股份转让给顾慧军，转让价格为 5.00 元/股。赵辉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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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离职，经与顾慧军协商一致在离职时按成本价 5.00 元/股向其转让所有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顾慧军 2,276.35 50.59 

2 艾华控股 1,045.00 23.22 

3 汤炳文 376.20 8.36 

4 段荣生 313.50 6.97 

5 张勇君 114.95 2.55 

6 张建国 83.00 1.84 

7 徐  庆 81.00 1.80 

8 徐建军 25.00 0.56 

9 顾新生 20.00 0.44 

10 何雪飞 20.00 0.44 

11 郑小耿 20.00 0.44 

12 徐  虹 12.00 0.27 

13 顾  鹏 10.00 0.22 

14 赵德永 10.00 0.22 

15 熊  星 10.00 0.22 

16 汤建新 6.00 0.13 

17 金  雷 6.00 0.13 

18 蒋乐平 6.00 0.13 

19 江  华 6.00 0.13 

20 顾善华 6.00 0.13 

21 涂林亮 6.00 0.13 

22 李  华 6.00 0.13 

23 贺  喜 6.00 0.13 

24 袁樟生 6.00 0.13 

25 吴涪兵 6.00 0.13 

26 张  猛 3.0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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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杨  蔚 3.00 0.07 

28 刘阳集 3.00 0.07 

29 陈清泉 3.00 0.07 

30 曹建科 2.00 0.04 

31 朱志才 2.00 0.04 

32 喻常瑛 2.00 0.04 

33 余  浩 1.00 0.02 

34 宋  伟 1.00 0.02 

35 钟  阳 1.00 0.02 

36 谢艳珍 1.00 0.02 

37 刘军明 1.00 0.02 

合计 4,500.00 100.00 

（三）2020 年 6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5 月和 2019 年 9 月，顾慧军与任宝明、旷海滨分别签订《借款及债

转股协议》及《借款及债转股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任宝明借款 600.00 万元给

顾慧军，旷海滨借款 400.00 万元给顾慧军，借款期限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根据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内，出借方有权要求借款方以转让其持

有的华慧能源相应数量股份的方式偿还借款。 

2020 年 6 月 30 日，顾慧军与任宝明、旷海滨分别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顾慧军将其持有的华慧能源 44.4445 万股股份转让给任宝明，转让价格为

13.50 元/股；约定顾慧军将其持有的华慧能源 29.6295 万股股份转让给旷海滨，

转让价格为 13.50 元/股。此次转让价格系各方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

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并经充分协商后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顾慧军 2,202.2760 48.94 

2 艾华控股 1,045.0000 23.22 

3 汤炳文 376.2000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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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4 段荣生 313.5000 6.97 

5 张勇君 114.9500 2.55 

6 张建国 83.0000 1.84 

7 徐  庆  81.0000 1.80 

8 任宝明 44.4445 0.99 

9 旷海滨 29.6295 0.66 

10 徐建军 25.0000 0.56 

11 顾新生 20.0000 0.44 

12 何雪飞 20.0000 0.44 

13 郑小耿 20.0000 0.44 

14 徐  虹 12.0000 0.27 

15 顾  鹏 10.0000 0.22 

16 赵德永 10.0000 0.22 

17 熊  星 10.0000 0.22 

18 汤建新 6.0000 0.13 

19 金  雷 6.0000 0.13 

20 蒋乐平 6.0000 0.13 

21 江  华 6.0000 0.13 

22 顾善华 6.0000 0.13 

23 涂林亮 6.0000 0.13 

24 李  华 6.0000 0.13 

25 贺  喜 6.0000 0.13 

26 袁樟生 6.0000 0.13 

27 吴涪兵 6.0000 0.13 

28 张  猛 3.0000 0.07 

29 杨  蔚 3.0000 0.07 

30 刘阳集 3.0000 0.07 

31 陈清泉 3.000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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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32 曹建科 2.0000 0.04 

33 朱志才 2.0000 0.04 

34 喻常瑛 2.0000 0.04 

35 余  浩 1.0000 0.02 

36 宋  伟 1.0000 0.02 

37 钟  阳 1.0000 0.02 

38 谢艳珍 1.0000 0.02 

39 刘军明 1.0000 0.02 

合计 4,500.0000 100.00 

（四）2020 年 9 月，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经 2020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

徐洋、贺喜、邬松共 3 名对象定向发行 160.00 万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5.45 元/

股。 

2020 年 7 月 29 日，天职国际出具“天职业字[2020]34081”《验资报告》，对

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确认截至 2020 年 7 月 29 日止，公司已收到徐洋和贺喜缴

纳的增资款 327.00 万元，其中：人民币 60.00 万元计入股本，人民币 267.00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2020 年 9 月 16 日，天职国际出具“天职业字[2020]36765 号”

《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确认截至 2020 年 9 月 16 日止，公司已

收到邬松缴纳的增资款 545.00 万元，其中：人民币 100.00 万元计入股本，人民

币 445.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20 年 9 月 22 日，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华慧能源本次变更。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顾慧军 2,202.2760  47.26 

2 艾华控股 1,045.0000  22.42 

3 汤炳文 376.2000  8.07 

4 段荣生 313.5000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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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勇君 114.9500  2.47 

6 邬  松 100.0000  2.15 

7 张建国 83.0000  1.78 

8 徐  庆 81.0000  1.74 

9 任宝明 44.4445  0.95 

10 徐  洋 40.0000  0.86 

11 旷海滨 29.6295  0.64 

12 贺  喜 26.0000  0.56 

13 徐建军 25.0000  0.54 

14 顾新生 20.0000  0.43 

15 何雪飞 20.0000  0.43 

16 郑小耿 20.0000  0.43 

17 徐  虹 12.0000  0.26 

18 顾  鹏 10.0000  0.21 

19 赵德永 10.0000  0.21 

20 熊  星 10.0000  0.21 

21 汤建新 6.0000  0.13 

22 金  雷 6.0000  0.13 

23 蒋乐平 6.0000  0.13 

24 江  华 6.0000  0.13 

25 顾善华 6.0000  0.13 

26 涂林亮 6.0000  0.13 

27 李  华 6.0000  0.13 

28 袁樟生 6.0000  0.13 

29 吴涪兵 6.0000  0.13 

30 张  猛 3.0000  0.06 

31 杨  蔚 3.0000  0.06 

32 刘阳集 3.0000  0.06 

33 陈清泉 3.000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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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曹建科 2.0000  0.04 

35 朱志才 2.0000  0.04 

36 喻常瑛 2.0000  0.04 

37 余  浩 1.0000  0.02 

38 宋  伟 1.0000  0.02 

39 钟  阳 1.0000  0.02 

40 谢艳珍 1.0000  0.02 

41 刘军明 1.0000  0.02 

合计 4,660.0000 100.00 

（五）2020 年 10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10 月 31 日，汤建新与顾慧军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汤建新将

其持有的华慧能源 6.00 万股股份转让给顾慧军，转让价格为 5.45 元/股。汤建新

因个人原因离职，转让价格为参考成本价和前次发行价格协商确定。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顾慧军 2,208.2760 47.39 

2 艾华控股 1,045.0000 22.42 

3 汤炳文 376.2000 8.07 

4 段荣生 313.5000 6.73 

5 张勇君 114.9500 2.47 

6 邬  松 100.0000 2.15 

7 张建国 83.0000 1.78 

8 徐  庆 81.0000 1.74 

9 任宝明 44.4445 0.95 

10 徐  洋 40.0000 0.86 

11 旷海滨 29.6295 0.64 

12 贺  喜 26.0000 0.56 

13 徐建军 25.0000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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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4 顾新生 20.0000 0.43 

15 何雪飞 20.0000 0.43 

16 郑小耿 20.0000 0.43 

17 徐  虹 12.0000 0.26 

18 顾  鹏 10.0000 0.21 

19 赵德永 10.0000 0.21 

20 熊  星 10.0000 0.21 

21 金  雷 6.0000 0.13 

22 蒋乐平 6.0000 0.13 

23 江  华 6.0000 0.13 

24 顾善华 6.0000 0.13 

25 涂林亮 6.0000 0.13 

26 李  华 6.0000 0.13 

27 袁樟生 6.0000 0.13 

28 吴涪兵 6.0000 0.13 

29 张  猛 3.0000 0.06 

30 杨  蔚 3.0000 0.06 

31 刘阳集 3.0000 0.06 

32 陈清泉 3.0000 0.06 

33 曹建科 2.0000 0.04 

34 朱志才 2.0000 0.04 

35 喻常瑛 2.0000 0.04 

36 余  浩 1.0000 0.02 

37 宋  伟 1.0000 0.02 

38 钟  阳 1.0000 0.02 

39 谢艳珍 1.0000 0.02 

40 刘军明 1.0000 0.02 

合计 4,66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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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3 年 9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2 月，徐洋因个人原因从公司离职，经与顾慧军协商一致签署《股

份转让协议书》，约定按 5.45 元/股将其所持公司 40 万股股份转让给顾慧军，共

计对价 218 万元。因徐洋作为公司高管，根据《公司法》规定，自其离职满半年

后才能正式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23 年 9 月，徐洋离职届满半年，双方按《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履行完

毕本次股份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顾慧军 2,248.2760 48.25 

2 艾华控股 1,045.0000 22.42 

3 汤炳文 376.2000 8.07 

4 段荣生 313.5000 6.73 

5 张勇君 114.9500 2.47 

6 邬  松 100.0000 2.15 

7 张建国 83.0000 1.78 

8 徐  庆 81.0000 1.74 

9 任宝明 44.4445 0.95 

10 旷海滨 29.6295 0.64 

11 贺  喜 26.0000 0.56 

12 徐建军 25.0000 0.54 

13 顾新生 20.0000 0.43 

14 何雪飞 20.0000 0.43 

15 郑小耿 20.0000 0.43 

16 徐  虹 12.0000 0.26 

17 顾  鹏 10.0000 0.21 

18 赵德永 10.0000 0.21 

19 熊  星 10.000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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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20 金  雷 6.0000 0.13 

21 蒋乐平 6.0000 0.13 

22 江  华 6.0000 0.13 

23 顾善华 6.0000 0.13 

24 涂林亮 6.0000 0.13 

25 李  华 6.0000 0.13 

26 袁樟生 6.0000 0.13 

27 吴涪兵 6.0000 0.13 

28 张  猛 3.0000 0.06 

29 杨  蔚 3.0000 0.06 

30 刘阳集 3.0000 0.06 

31 陈清泉 3.0000 0.06 

32 曹建科 2.0000 0.04 

33 朱志才 2.0000 0.04 

34 喻常瑛 2.0000 0.04 

35 余  浩 1.0000 0.02 

36 宋  伟 1.0000 0.02 

37 钟  阳 1.0000 0.02 

38 谢艳珍 1.0000 0.02 

39 刘军明 1.0000 0.02 

合计 4,660.0000 100.00 

自华慧能源 2010 年设立以来，除上述股权变动外，本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

股权变动情况。 

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上述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的说明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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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华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之签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顾慧军  艾立华  汤炳文 

 

 

 

段荣生  张勇君  邬松 

 李志成  卢勇  楼永辉 

全体监事签字： 

      

 陈清泉  刘阳集  余浩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何雪飞  贺喜  晏翠云 

 

 

湖南华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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